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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国家有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经济政策；促进福建省建筑垃圾再⽣材料的再⽣

利⽤，使利⽤过程做到安全适⽤、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于建筑垃圾再⽣材料在城市市政⼯程中的应⽤。

1.0.3 建筑垃圾再⽣材料在城市道路⼯程中的应⽤，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业和地⽅

现⾏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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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建筑垃圾

在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以及装修房屋等施⼯活动中产⽣的废弃

砖瓦、混凝⼟块、建筑余⼟以及其他废弃物。

2.1.2 建筑垃圾再⽣材料

由建筑垃圾加⼯⽽成的，⽤于配制⽔泥混凝⼟、砂浆、基层材料的粗、细⻣料和粒料，简称再

⽣材料。

2.1.3 再⽣细⻣料

由再⽣材料中的混凝⼟、砂浆、⽯、黏⼟砖等加⼯⽽成，粒径不⼤于4.75mm的颗粒。

2.1.4 再⽣粗⻣料

由再⽣材料中的混凝⼟、砂浆、⽯、黏⼟砖等加⼯⽽成，粒径⼤于4.75mm的颗粒。

2.1.4 再⽣⻣料混凝⼟

再⽣⻣料部分或全部代替天然⻣料配制⽽成的混凝⼟。

2.1.5 再⽣⻣料砂浆

再⽣细⻣料部分或全部取代天然细⻣料配制⽽成的砂浆。

2.2 符 号

fcu,k——再⽣⻣料混凝⼟⽴⽅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frk——再⽣⻣料混凝⼟的抗折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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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被污染或腐蚀的建筑垃圾不得⽤于制备再⽣⻣料。

3.0.2 再⽣材料进场时应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与记录⼯作，主要应包括拆除结构的⽤途、服役时间

和原始混凝⼟强度等级等。

3.0.3 再⽣材料的选择应满⾜所制备的混凝⼟、砂浆、基层或路基材料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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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垃圾的原材料再⽣加⼯、运输和储存

4.1 原材料再⽣加⼯

4.1.1 使⽤建筑废弃物加⼯再⽣材料时，应⾸先进⾏预筛分，预筛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使⽤⼤型⼯业筛对收集的建筑废弃物进⾏预筛分；

2 分筛机宜选⽤振动筛或辊筛，振动筛筛孔⼤⼩可按⼯艺要求进⾏调整，筛孔⼤⼩不宜⼤于

50mm，辊筛的辊轴间距不宜超过 50mm；

3 ⼤块建筑废弃物应经料仓由振动给料机均匀地送⼊预筛分机；

4 振动给料机和预筛分机宜采⽤带有预筛分效果的振动给料机；

5 预筛分过程应筛除建筑废弃物中的泥质含量较⾼的细料。

4.1.2 ⼀级除杂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级除杂宜在预筛分后的物料通过⽪带输送机送进颚式破碎机前完成；

2 ⼀级除杂可通过⼈⼯或机械挑拣完成；

3 ⼀级除杂应除去建筑废弃物中的⾐物、⽊块和管材等⼤块杂质。

4.1.3 经⼀级除杂的⼤块建筑废弃物宜由⽪带输送机均匀地送进颚式破碎机进⾏粗碎，粗碎后的建

筑废弃物粒径不宜⼤于 300mm。

4.1.4 ⼆级除杂应在建筑废弃物粗碎后进⾏，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级除杂应除去建筑废弃物中的铁质、有机质等杂质；

2 ⼆级除杂可通过磁选、⻛选以及⼈⼯除杂等⽅式完成。

4.1.5 ⼆级破碎应在⼆级除杂后进⾏，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级破碎机宜采⽤圆锥破碎机、反击-锤式复合破碎机；

2 经⼆级破碎后再⽣材料粒形应接近圆形或⽅形。

4.1.6 ⼆级破碎（细碎）后的再⽣材料应由⽪带输送机送进振动筛进⾏筛分，筛分出⼏种不同规格的

再⽣⻣料，满⾜粒径、级配要求的再⽣⻣料由成品⽪带输送机送往成品料堆中；不满⾜粒径要求的

再⽣⻣料应由⽪带输送机返送到⼆级破碎环节进⾏再次破碎。

4.1.7 再⽣⻣料⽣产应配备相应的除尘设备。 应对破碎系统及筛分系统所有的扬尘点采取除尘措

施，将粉尘吸附到除尘器（如电除尘器、布袋收尘器）中进⾏粉尘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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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应对破碎系统及筛分系统进⾏降噪处理，使其符合⽣产噪⾳排放标准要求（4 类要求：昼间 70

分⻉，夜间 55 分⻉）。

4.2 运输和储存

4.2.1 再⽣材料运输时，应采取措施防⽌混⼊杂物和粉尘⻜扬。

4.2.2 再⽣材料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照类别、规格分开堆放存储；

2 再⽣材料和⾮再⽣材料不得混合；

3 堆放应防⽌混⼊泥⼟和其他可能改变其品质的杂质；

4 再⽣粗⻣料堆放⾼度⼀般不宜超过 5⽶，对于单粒径或 ⼤粒径不超过 20mm的连续级配，

其堆放⾼度不宜超过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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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料混凝⼟

5.1 ⼀般规定

5.1.1 由建筑垃圾中回收的废混凝⼟加⼯获得的再⽣粗⻣料和再⽣细⻣料，以及由黏⼟砖加⼯获得

的再⽣黏⼟砖粗⻣料可⽤于⽔泥混凝⼟。

5.1.2 再⽣⻣料配制的⽔泥混凝⼟可⽤于⽔泥混凝⼟路⾯、预制铺设于⼈⾏道、停⻋场、⼴场等铺砌

式路⾯砖、护坡植草砖和路缘⽯、挡⼟墙等构筑物。

5.1.3 再⽣⻣料混凝⼟的强度等级宜选⽤：C20、C25、C30、C35、C40。

5.1.4 再⽣粗⻣料的 ⼤粒径不应⼤于31.5mm。⽤于实⼼路⾯砖的再⽣粗⻣料的 ⼤粒径不应超过

砖厚度的1/3，⽤于空⼼或多孔的路⾯砖和植草砖的再⽣粗⻣料的 ⼤粒径不宜⼤于10mm。

5.2 原材料要求

5.2.1 再⽣⻣料混凝⼟所⽤再⽣粗⻣料应符合现⾏国家标准《混凝⼟⽤再⽣粗⻣料》GB/T 25177的

有关规定，其中Ⅰ 类再⽣粗⻣料可⽤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Ⅱ 类再⽣粗⻣料宜⽤于配制C40

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Ⅲ类再⽣粗⻣料可⽤于配制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不宜⽤于配制

有抗腐蚀要求的混凝⼟。

5.2.2 再⽣⻣料混凝⼟所⽤再⽣细⻣料应符合现⾏国家标准《混凝⼟和砂浆⽤再⽣细⻣料》GB/T

25176的规定，其中Ⅰ 类再⽣细⻣料可⽤于配制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Ⅱ 类再⽣细⻣料宜⽤于

配制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Ⅲ类再⽣细⻣料不宜⽤于配制结构混凝⼟。

5.2.3 再⽣⻣料混凝⼟所⽤天然粗⻣料应符合现⾏国家标准《建设⽤卵⽯、碎⽯》GB/T 14685的要求；

天然细⻣料应符合现⾏国家标准《建设⽤砂》GB/T 14684的要求；

5.2.4 再⽣⻣料混凝⼟所⽤⽔泥应现⾏国家标准《通⽤硅酸盐⽔泥》GB 175的有关规定。当采⽤其

他品种的⽔泥时，其性能指标必须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5.2.5 再⽣⻣料混凝⼟拌合⽤⽔和养护⽤⽔应符合现⾏⾏业标准《混凝⼟⽤⽔标准》JGJ 63的要求。

不得使⽤海⽔拌制钢筋再⽣⻣料混凝⼟，不宜⽤海⽔拌制有饰⾯要求的素再⽣⻣料混凝⼟。

5.2.6 再⽣⻣料混凝⼟中使⽤的粉煤灰、粒化⾼炉矿渣粉等掺合料应分别符合现⾏国家标准《⽤于

⽔泥和混凝⼟中的粉煤灰》GB/T 1596和《⽤于⽔泥和混凝⼟中的粒化⾼炉矿渣粉》GB/T 18046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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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再⽣⻣料混凝⼟所⽤的外加剂应符合现⾏标准《混凝⼟外加剂》GB 8076和《混凝⼟外加剂应

⽤技术规范》GB 50119等的要求。

5.2.8 再⽣⻣料混凝⼟所⽤的其他原材料应符合现⾏国家、⾏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5.3 再⽣⻣料混凝⼟技术要求

5.3.1 再⽣⻣料混凝⼟的拌合物性能、⼒学性能、⻓期性能应满⾜设计和施⼯要求。

5.3.2 再⽣⻣料混凝⼟的强度等级应按⽴⽅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

5.3.3 再⽣⻣料混凝⼟⽴⽅体抗压强度的尺⼨效应换算系数按普通混凝⼟取值。

5.3.4 再⽣⻣料混凝⼟的抗折强度标准值frk应按式（5.3.4）计算。

（5.3.4）

式中 fcu,k——再⽣⻣料混凝⼟⽴⽅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即强度等级）（MPa）。

5.3.5 再⽣⻣料混凝⼟的弹性模量Ec应通过试验确定，在缺乏试验资料时，可按表5.3.4取值。

表5.3.4 再⽣⻣料混凝⼟弹性模量（×104MPa）

强度等级 C20 C25 C30 C35 C40

弹性模量 1.83 2.08 2.42 2.53 2.63

5.3.6 再⽣⻣料混凝⼟的收缩值可在普通混凝⼟的基础上加以修正，修正系数取1.0~1.5，再⽣粗⻣料

取代率为30%时可取1.0，再⽣粗⻣料取代率为100%时可取1.5，中间可采⽤线性内插取值。

5.3.7 再⽣⻣料混凝⼟的徐变系、泊松⽐可按现⾏国家标准《混凝⼟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相

关规定取值。

5.3.8 再⽣⻣料混凝⼟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国家标准《混凝⼟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

的有关规定。

5.3.9 再⽣⻣料混凝⼟中氯离⼦、三氧化硫的含量应符合现⾏国家标准《混凝⼟结构耐久性设计规

范》GB/T 50476的有关规定。

5.3.9 再⽣⻣料配制的⽔泥混凝⼟⽤于预制铺设于⼈⾏道、停⻋场、⼴场等铺砌式路⾯砖、护坡植草

砖和路缘⽯、挡⼟墙等预制品时，预制品技术要求应符合现⾏国家、⾏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5.4 再⽣⻣料混凝⼟配合⽐设计

5.4.1 基于性能的再⽣⻣料混凝⼟配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作性要求；

2 满⾜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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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满⾜耐久性要求；

4 满⾜经济性要求。

5.4.2 再⽣⻣料混凝⼟配合⽐设计应符合现⾏⾏业标准《再⽣⻣料应⽤技术规程》JGJ/T 240的规定。

5.4.3 路⾯⽤再⽣⻣料混凝⼟配合⽐设计应根据再⽣⻣料混凝⼟的抗折强度与抗压强度的关系式

（5.3.4），确定再⽣⻣料混凝⼟的抗压强度，

5.5 拌合、浇筑和养护

5.5.1 再⽣⻣料混凝⼟浇筑⾯层的施⼯准备、混凝⼟的搅拌与运输、铺筑、养护与填缝应符合现⾏《城

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5.5.2 采⽤预制再⽣⻣料混凝⼟砌块的铺砌式⾯层的施⼯技术应符合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5.5.3 现浇再⽣⻣料混凝⼟挡⼟墙的施⼯应符合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

规定。

5.5.4 路缘⽯、护坡等附属构筑物的施⼯应符合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

规定。

5.6 施⼯质量验收

5.6.1 再⽣⻣料混凝⼟浇筑⾯层、铺砌式⾯层、挡⼟墙以及路缘⽯等附属建筑物的施⼯验收应符合

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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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料砂浆

6.1 ⼀般规定

6.1.1 再⽣⻣料砂浆包括再⽣材料砌筑砂浆和再⽣材料抹灰砂浆，可分别⽤于砌筑⼯程和抹灰⼯程。

6.1.2 砌筑⼯程和抹灰⼯程宜优先选⽤预拌砌筑砂浆和预拌抹灰砂浆。

6.2 原材料要求

6.2.1 再⽣⻣料砂浆所⽤再⽣细⻣料应符合现⾏国家标准《混凝⼟和砂浆⽤再⽣细⻣料》GB/T 25176

的有关规定，其中I类再⽣细⻣料可⽤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再⽣⻣料砂浆；II类再⽣细⻣料可⽤于

配制强度等级不⾼于M15的再⽣⻣料砂浆；III类再⽣细⻣料宜⽤于配制强度等级不⾼于M10的再⽣⻣

料砂浆。

6.2.2 再⽣⻣料砂浆宜采⽤通⽤硅酸盐⽔泥，其质量应符合《通⽤硅酸盐⽔泥》GB175的规定。

6.2.3 再⽣⻣料砂浆中使⽤的粉煤灰、粒化⾼炉矿渣粉等掺合料应分别符合现⾏国家标准《⽤于⽔

泥和混凝⼟中的粉煤灰》GB/T 1596和《⽤于⽔泥和混凝⼟中的粒化⾼炉矿渣粉》GB/T 18046的规定。

6.2.4 再⽣⻣料砂浆采⽤的外加剂应符合现⾏国家标准《混凝⼟外加剂》GB 8076和《混凝⼟外加剂

应⽤技术规范》GB 50119的规定。

6.2.5 再⽣⻣料砂浆采⽤的保⽔增稠材料、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等添加剂应符合《砌筑砂浆增塑剂》

JG/T 164和《可再分散胶粉》GB/T 29594等的规定。

6.2.6 再⽣⻣料砂浆的拌合和养护⽤⽔应符合《混凝⼟⽤⽔标准》JGJ 63的规定。

6.2.7 再⽣⻣料砂浆所⽤的其他原材料应符合现⾏国家、⾏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6.3 再⽣⻣料砂浆技术要求

6.3.1 预拌再⽣⻣料砂浆性能应符合现⾏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的有关规定。

6.3.2 现场配制的再⽣⻣料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6.3.2的有关规定。

表 6.3.2 现场配置的再⽣⻣料砂浆性能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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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
品种

强度等级
稠度
（mm）

保⽔率
（%）

14d拉伸
粘结强度
（MPa）

抗冻性

强度损失率（%） 质量损失率（%）

砌筑砂浆
M2.5、M5.0、
M7.5、M10、

M15
50~90 ≥82 - ≤25 ≤5

抹灰砂浆
M5.0、M10、

M15
70~100 ≥82 ≥0.20 ≤25 ≤5

注：有抗冻要求时，应进⾏抗冻试验。冻融循环次数按夏热冬暖地区15次，夏热冬冷地区25次。

6.3.3 ⽤于有耐腐蚀要求的部位时，砂浆强度等级应不⼩于M15，且胶凝材料⽤量不应少于520kg/m3。

6.3.5 再⽣⻣料砂浆性能试验⽅法应按现⾏⾏业标准《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法标准》JGJ/T 70

的规定执⾏。抹灰砂浆粘结强度试验应按现⾏⾏业标准《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 附录A进⾏。

6.4 配合⽐设计

6.4.1 再⽣⻣料砂浆配合⽐设计应满⾜砂浆和易性、强度和耐久性的要求。

6.4.2 再⽣材料砌筑⽔泥砂浆配合⽐设计可按下列步骤进⾏：

1 按现⾏⾏业标准《砌筑砂浆配合⽐设计规程》JGJ/T 98的规定计算基准砂浆配合⽐；

2 外加剂、添加剂和掺合料的品种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6.4.3 再⽣材料抹灰⽔泥砂浆配合⽐设计可按下列步骤进⾏：

1 按现⾏⾏业标准《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 的规定计算基准砂浆配合⽐；

2 外加剂、添加剂和掺合料的品种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6.5 拌合、施⼯和养护

6.5.1 预拌再⽣⻣料砂浆，其制备应符合现⾏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的规定，施⼯应符合

现⾏⾏业标准《预拌砂浆应⽤技术规程》JGJ/T 223的相关规定。

6.5.2 现场配制的再⽣⻣料砂浆，其原材料储存和计量应符合现⾏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中有关湿拌砂浆的规定。

6.5.3 现场配制再⽣⻣料砂浆时，宜采⽤强制式搅拌机搅拌，应拌合均匀。搅拌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由⽔泥、细⻣料和⽔配制的砂浆，从全部材料投料完毕开始计算，搅拌时间不宜少于120s；

2 掺有矿物掺合料或外加剂的砂浆，从全部材料投料完毕开始计算，搅拌时间不宜少于180s；

6.5.4 现场配制的再⽣⻣料砂浆的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配制的再⽣⻣料砂浆宜在拌制后的2.5h内⽤完；当施⼯环境 ⾼⽓温超过30℃时，宜在

拌制后的1.5h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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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掺加缓凝成分的再⽣⻣料砂浆，其使⽤时间可根据缓凝时间适当延⻓；

3 存放期间应采取防⽌⽔分蒸发的措施；夏季应采取遮阳措施；砂浆存放地点的⽓温不宜超过

35℃；

4 当砂浆拌合物出现少量泌⽔现象，使⽤前应再拌合均匀；

5 现场配制的再⽣⻣料砂浆施⼯还应符合现⾏⾏业标准《预拌砂浆应⽤技术规程》JGJ/T 223

的相关规定。

6.5.5 再⽣⻣料砂浆施⼯后宜采⽤覆盖保⽔养护⽅式，养护⾄砂浆强度达到其设计强度的80%以上。

6.6 施⼯质量验收

6.6.1 再⽣⻣料砌筑砂浆的施⼯质量验收应符合现⾏⾏业标准《预拌砂浆应⽤技术规程》JGJ/T 223

的有关规定。

6.6.2 再⽣⻣料抹灰砂浆的施⼯质量验收应符合现⾏⾏业标准《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 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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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再⽣材料⽤于基层

7.1 ⼀般规定

7.1.1 再⽣材料可取代天然粒料⽤于道路基层和底基层材料中。

7.1.2 混合料组成设计应根据设计要求，选择技术经济合理的混合料类型和配合⽐。

7.1.3 应根据城市道路等级、交通荷载等级、结构形式、材料类型等因素确定材料技术要求。

7.2 原材料要求

7.2.1 应选⽤强度等级为32.5或42.5的通⽤硅酸盐⽔泥，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现⾏国家标准《通⽤硅酸

盐⽔泥》GB 175的规定。

7.2.2 ⽤于基层材料的粉煤灰应符合现⾏国家标准《⽤于⽔泥和混凝⼟中的粉煤灰》GB/T 1596的规

定。

7.2.3 ⽤于道路基层的天然粒料和替代天然粒料的再⽣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级配碎⽯、 砂砾、 未筛分碎⽯、 碎⽯⼟、 砾⽯、 煤矸⽯， 再⽣粗、 细⻣料及再⽣粉料

等材料均可做粒料原材；

2 作基层、底基层时，粒料 ⼤粒径不宜超过37.5mm；

3 各种粒料，应按其⾃然级配状况，经调整使其符合表7.2.3的规定；

4 碎⽯、砾⽯、煤矸⽯等的压碎值：对城市快速路、主⼲路基层和底基层不应⼤于30%；对其

他道路基层不应⼤于30%，对底基层不应⼤于35%；

5 集料中有机质含量不应超过2%；集料中硫酸盐含量不应超过0.25%；

6 塑限不⼤于28%，塑性指数不⼤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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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泥稳定材料的颗粒范围

项⽬

通过质量百分率（%）
底基层 基层

次⼲路
城市快速
路、主⼲路

次⼲路
城市快速路、
主⼲路

筛孔尺⼨
（mm）

37.5 100 100 100 90~100
31.5 90~100 100
26.5 66~100 90~100
19 67~90 54~100 72~89
9.5 45~68 39~100 47~67
4.75 50~100 50~100 29~50 28~81 29~49
2.36 18~38 20~70 17~35
1.18 14~57
0.60 17~100 17~100 8~22 8~17 8~22
0.075 0~50 0~30① 0~7 0~30 0~7②

注：① 当⽤中粒⼟、粗粒⼟作为城市快速路、主⼲路底基层时，颗粒组成范围宜采⽤作次⼲路基层

的组成。

② 集料中0.5mm以下细料⼟有塑性指数时，⼩于0.075mm的颗粒含量不得超过5%；细粒⼟⽆塑

性指数时，⼩于0.075mm的颗粒含量不得超过7%。

7.2.4 基层材料的拌合和养护⽤⽔应符合现⾏⾏业标准《混凝⼟⽤⽔标准》JGJ 63的规定。

7.2.5 在⽔泥稳定材料中掺加外加剂，如缓凝剂、早强剂和减⽔剂等时，应对混合料进⾏试验验证。

外加剂技术要求应符合现⾏《公路⽔泥混凝⼟路⾯施⼯技术细则》JTG/T F30的规定。

7.2.6 级配砂砾和级配砾⽯可作为城市次⼲路及其以下道路的基层，其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天然级配砂砾应质地坚硬，含泥量不应⼤于砂质量（粒径⼩于5mm）的10%，砾⽯颗粒中细

⻓及扁平颗粒含量不应超过20%；

2 级配砾⽯做次⼲路及其以下道路底基层时， ⼤粒径不应⼤于37.5mm；

3 级配砂砾及级配砾⽯的颗粒范围和技术指标宜符合表7.2.6-1的规定；

4 集料压碎值应符合表7.2.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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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6-1 级配砂砾及级配砾⽯的颗粒范围及技术指标

项⽬

通过质量百分率（%）
基层 底基层

砾⽯ 砾⽯ 砂砾

筛孔尺⼨
（mm）

53 100 100
37.5 100 90~100 80~100
31.5 90~100 81~94
19 73~88 63~81
9.5 49~69 45~66 40~100
4.75 29~54 27~51 25~85
2.36 17~37 16~35
0.60 8~20 8~20 8~45
0.075 0~7① 0~7① 0~15

液限（%） ＜28 ＜28 ＜28
塑性指数 ＜6（或9②） ＜6（或9②） ＜9

注：① 潮湿多⾬地区塑性指数宜⼩于6，其他地区塑性指数宜⼩于9；

② 对于⽆塑性的混合料，⼩于0.075mm的颗粒含量接近⾼限。
表 7.2.6-2 级配砂砾及级配砾⽯压碎值

项⽬
压碎值（%）

基层 底基层

城市快速路、主⼲路 ＜26 ＜30
次⼲路 ＜30 ＜35

次⼲路⼀下道路 ＜35 ＜40

7.2.7 级配碎⽯和级配碎砾⽯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轧制碎⽯的材料可以为各类型的岩⽯（软质岩⽯除外）、砾⽯。轧制碎⽯的砾⽯粒径应为碎

⽯ ⼤粒径的3倍以上，碎⽯中不应有黏⼟块、植物根叶、腐殖质等有害物质；

2 碎⽯中针⽚状颗粒的总含量不应超过 20%；

3 级配碎⽯及级配碎砾⽯颗粒范围和技术指标应符合表7.2.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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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7 级配碎⽯和级配碎砾⽯的颗粒范围及技术指标

项⽬

通过质量百分率（%）
基层 底基层③

次⼲路及
以下道路

城市快速路、
主⼲路

次⼲路及
以下道路

城市快速路、
主⼲路

筛孔尺⼨
（mm）

53 100
37.5 100 85~100 100
31.5 90~100 100 69~88 83~100
19 73~88 85~100 40~65 54~84
9.5 49~69 52~74 19~43 29~59
4.75 29~54 29~54 10~30 17~45
2.36 17~37 17~37 8~25 11~35
0.60 8~20 8~20 6~18 6~21
0.075 0~7① 0~7① 0~10 0~10

液限（%） ＜28 ＜28 ＜28 ＜28
塑性指数 ＜6（或9②） ＜6（或9②） ＜6（或9②） ＜9

注：① 潮湿多⾬地区塑性指数宜⼩于6，其他地区塑性指数宜⼩于9；

② 对于⽆塑性的混合料，⼩于0.075mm的颗粒含量接近⾼限；

③ 底基层所列为未筛分碎⽯颗粒组成范围。

④ 级配碎⽯及级配碎砾⽯的压碎值应符合本标准表7.2.5-2的规定

7.2.8 再⽣粗、细⻣料可⽤作被稳定材料取代天然粒料，其性能指标应符本标准7.2.3的规定；也可取

代天然级配砂砾、级配砾⽯、级配碎⽯和级配碎砾⽯，取代后仍需满⾜7.2.6和7.2.7条的规定。

7.2.9 ⽤于基层的再⽣黏⼟砖⻣料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再⽣黏⼟砖的 ⼤公称粒径宜⼩于19mm，且级配符合表7.2.3的规定；

2 再⽣黏⼟砖应采⽤等体积取代法替代天然或再⽣⻣料。

7.3 基层材料技术要求

7.3.1 ⽔泥稳定材料7d⽆侧限抗压强度：对城市快速路、主⼲路基层为3.0~4.0 MPa，对底基层为

1.5~2.5MPa；对其他等级道路基层为2.5~3.0MPa，对底基层为1.5~2.0MPa。

7.3.2 基层及底基层的压实度应符合表7.3.2的规定。

表 7.3.2 基层、底基层压实度要求
⼯程类别 标准值（%）

基层
城市快速路、主⼲路 ≥97
其他等级道路 ≥95

底基层
城市快速路、主⼲路 ≥95
其他等级道路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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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混合料组成设计

7.4.1 再⽣材料⽆机结合料稳定材料配合⽐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试配时⽔泥掺量宜按表7.4.1选取；

2 当采⽤⼚拌法⽣产时，⽔泥掺量应⽐试验掺量增加0.5%，⽔泥 ⼩掺量：粗粒⼟、中粒⼟中

应为3%，细粒⼟为4%；

3 根据已有的技术资料和技术要求，确定不同种类再⽣材料的取代率；当缺乏技术资料时，被

稳定材料中再⽣粗⻣料取代率宜控制在50%以下，再⽣细⻣料取代率宜控制在20%以下，再⽣黏⼟砖

取代率宜控制在10%以下；级配碎⽯中再⽣粗⻣料取代率宜控制在60%以下，再⽣黏⼟砖取代率宜控

制在10%以下；

4 外加剂的⽤量宜通过试验确定。

表 7.4.1 ⽔泥稳定类材料试配⽔泥掺量

⼟壤、粒料种类 结构部位 ⽔泥掺量（%）

塑性指数＜12的细粒⼟
基层 5 7 8 9 11
底基层 4 5 6 7 9

其他细粒⼟
基层 8 10 12 14 16
底基层 6 8 9 10 12

中粒⼟、粗粒⼟
基层 3 4 5 6 7
底基层 3 4 5 6 7

7.4.2 ⽔泥粉煤灰综合稳定材料中，粉煤灰宜采⽤等量法取代⽔泥；取代后再⽣材料⽆机结合料稳

定材料的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7.5 混合料拌合、施⼯及养护

7.5.1 再⽣材料⽤于基层材料的拌合、摊铺和碾压应符合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1的规定。

7.5.2 再⽣材料⽤于基层材料时的养护应符合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

定。

7.6 施⼯质量验收

7.6.1 再⽣材料⽤于基层材料的施⼯验收应符合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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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材料⽤于路基填筑

8.1 ⼀般规定

8.1.1 再⽣材料可替代天然路⽤⼟或粒料⽤于城市道路机动⻋道、⼈⾏道、⾃⾏⻋道范围内路床、路

基填筑以及管槽回填。

8.1.2 路基填筑⽤再⽣材料中不得含有⽣活垃圾、⽊屑、塑料制品、泥炭、淤泥、草⽪、树根等。

8.1.3 当再⽣材料中粉料含量超过 30%时，应采⽤⽯灰、⽔泥或其他稳定材料进⾏处治。

8.1.4 城市道路绿化种植的树池外侧 1.0m 范围内，路表以下 3m 深，不得采⽤再⽣材料填筑。

8.2 路基填筑

8.2.1 当采⽤再⽣材料填筑路基时，填⽅路基地基表层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地基顶⾯存在滞⽔时，应根据积⽔深度及⽔下淤泥层的范围和厚度，采取排⽔疏⼲、挖除

淤泥、抛⽯挤淤或砂砾⽯等处理措施。

2 当地⾯横坡缓于 1:5时，在清除地表草⽪、腐殖⼟后，可直接在天然地⾯上填筑路基。

3 当地⾯横坡为 1:5~1:2.5时，原地⾯应开挖台阶，台阶宽度不宜⼩于 2m，并应设置 2%的反向

坡；当基岩⾯上的覆盖层较薄时，宜先清除覆盖层在开挖台阶；当覆盖层较厚且稳定时，可予保留。

4 当地下⽔影响路堤稳定时，应采取拦截、引排地下⽔或在路堤底部设置渗⽔性较好的隔断层

等措施。

5 地基表层应碾压密实。在⼀般地质地段，基底压实度不应⼩于 90%；当路基填⼟⾼度⼩于路

⾯和路床总厚度时，应将地基表⾯进⾏超挖并分层回填压实，压实度不得⼩于 95%。

8.2.2 当采⽤再⽣材料填筑路基时，路堤边坡两侧应设置不⼩于 2m厚的保护层，保护层采⽤路⽤级

配较好的砾类⼟、砂类⼟等作为填料填筑。

8.2.3 当填⽅路基基底的地质条件良好，边坡⾼度不⼤于 20m时，边坡坡率不宜⼤于表 8.2.3的规定

值。

表 8.2.3 填⽅路基边坡坡率
边坡坡率

上部⾼度（H≤8m） 下部⾼度（H≤12m）
1:1.5 1.75

8.2.4 再⽣废弃物填筑路堤时，应具有良好的级配，填料 ⼤粒径应⼩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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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路床顶⾯设计回弹模量值对快速路和主⼲路不应⼩于 40MPa，对次⼲路和⽀⼲路不应⼩于

30MPa，路床强度应符合表 8.2.5的规定值。

表 8.2.5 路床填料最⼩强度

路床顶⾯以下深度（m）
填料 ⼩强度（CBR）（%）

压实度（%）
快速路、主⼲路 次⼲路、⽀路

0~0.3 10 8 94

0.3~0.8 8 6 92

8.2.6 对边坡⾼度超过 20m或地⾯坡率陡于 1:2.5的斜坡上的填⽅路基，以及不良地质、特殊地段的

填⽅路基，应进⾏稳定、变形计算和特殊设计。

8.3 路基压实

8.3.1 路基应分层压实、均匀密实。

8.3.2 再⽣材料填筑路基，应通过铺筑试验路段合理确定分层填筑的厚度、压实⼯艺及压实控制标

准。宜采⽤孔隙率与施⼯参数同时采⽤控制指标，并应按表 8.3.2的规定执⾏。

表 8.3.2 再⽣材料压实质量控制标准

填筑类型 路基顶⾯以下深度（m） 摊铺厚度（mm） 孔隙率（%）

再⽣材料

0~0.8 300 按压实度及模量控制

0.8~1.5 300 ≤10

1.5以下 400 ≤12

8.3.3 市政管线沟槽回填及压实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沟槽底⾄管顶以上 0.5范围内可采⽤细颗粒级配再⽣材料填筑，填料 ⼤粒径应⼩于 50mm。

2 管槽回填再⽣材料的压实度应符合 8.2.5、8.3.2的相关规定。

8.4 施⼯质量验收

8.4.1 再⽣材料⽤于路基填筑的施⼯验收应符合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

规定。



19

本标准⽤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本标准条⽂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这样做不可的：

正⾯词采⽤“必须”，反⾯词采⽤“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

正⾯词采⽤“应”，反⾯词采⽤“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先应这样做的：

正⾯词采⽤“宜”，反⾯词采⽤“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可”。

2 条⽂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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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标准名录

《通⽤硅酸盐⽔泥》 GB 175

《⽤于⽔泥和混凝⼟中的粉煤灰》 GB/T 1596

《混凝⼟外加剂》 GB 8076

《建设⽤砂》 GB/T 14684

《建设⽤卵⽯、碎⽯》 GB/T 14685

《⽤于⽔泥和混凝⼟中的粒化⾼炉矿渣粉》 GB/T 18046

《混凝⼟⽤再⽣粗⻣料》 GB/T 25177

《混凝⼟和砂浆⽤再⽣细⻣料》 GB/T 25176

《预拌砂浆》 GB/T 25181

《可再分散胶粉》 GB/T 29594

《混凝⼟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混凝⼟外加剂应⽤技术规范》 GB 50119

《混凝⼟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 50476

《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1

《公路⽔泥混凝⼟路⾯施⼯技术细则》 JTG/T F30

《混凝⼟⽤⽔标准》 JGJ 63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法标准》 JGJ/T 70

《砌筑砂浆配合⽐设计规程》 JGJ/T 98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JGJ/T 220

《预拌砂浆应⽤技术规程》 JGJ/T 223

《再⽣⻣料应⽤技术规程》 JGJ/T 240

《砌筑砂浆增塑剂》 JG/T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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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程建设地⽅标准

市政⼯程⽤建筑垃圾再⽣材料应⽤技术标准
DBJ/T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号：J***-****

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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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市政⼯程⽤建筑垃圾再⽣材料应⽤技术标准》（DBJ/T **-***-****），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XXXX年XX⽉XX⽇以闽建科[XXXX]XX号⽂批准发布，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XXXX

年XX⽉XX⽇以建标标备[XXXX]XX号⽂批准备案，备案号为：JXXX-2020。

为了便于⼴⼤设计、施⼯、科研、检测等单位有关⼈员在使⽤本标准时，能够正确理解和执⾏

条⽂规定，《市政⼯程⽤建筑垃圾再⽣材料应⽤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

的条⽂说明，对条⽂规定的⽬的、依据以及执⾏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了说明。但是，本条⽂

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同等法律效⼒，仅供使⽤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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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建筑垃圾再⽣材料的开发与应⽤，可以促进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节约天然资源，促进建筑

业的节能 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家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政策。但是，由于再⽣材料的性能

有别于天然材料，其应⽤也有⼀定的特殊性，为了保证再⽣材料应⽤的效果和质量，推动再⽣材料

在市政⼯程中的应⽤技术进步，需要制定专⻔的标准。

1.0.3 建筑垃圾再⽣材料在⼯程中的应⽤涉及不同的国家标准和⾏业标准，在使⽤中除应执⾏本标

准外，还应满⾜涉及的其他现⾏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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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1 本标准中的建筑废弃物不含建筑余⼟，主要指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过程中⽽

产⽣的废弃混凝⼟、砂浆、黏⼟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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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1 基于现有的研究和⼯程实践经验，并考虑对废混凝⼟回收利⽤的经济性和再⽣⻣料性能要求，

本标准不适⽤于来⾃下列废混凝⼟的建筑废弃物：废混凝⼟来⾃于轻⻣料混凝⼟；废混凝⼟来⾃于

沿海港⼝⼯程、核电站、医院放射间等有特殊使⽤要求的混凝⼟；废混凝⼟受硫酸盐腐蚀严重；废

混凝⼟已受重⾦属污染；废混凝⼟存在碱⻣料反应；废混凝⼟中含有⼤量不易分离的⽊屑、污泥、

沥⻘等杂质；废混凝⼟受氯盐腐蚀严重；废混凝⼟已受有机物污染；废混凝⼟碳化严重，质地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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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料混凝⼟

5.1 ⼀般规定

5.1.1 对建筑废弃物中回收的、可⽤于⽔泥混凝⼟的再⽣材料范围作了规定。

5.1.2 对再⽣⻣料混凝⼟在城市道路⼯程中的适⽤范围作了界定。预制铺设于⼈⾏道、停⻋场、⼴场

等铺砌式路⾯砖包括，实⼼砖、透⽔砖等。

5.2 原材料要求

5.2.1~5.2.2 规定了再⽣粗⻣料和再⽣细⻣料的质量指标限值及分级标准。引⽤了现⾏国家标准《混

凝⼟⽤再⽣粗⻣料》GB/T 25177和《混凝⼟和砂浆⽤再⽣细⻣料》GB/T 25176的有关规定。Ⅰ 类再

⽣粗⻣料品质已经基本达到常⽤天然粗⻣料的品质，其应⽤不受强度等级限制；为充分保证结构安

全，规定Ⅱ 类再⽣粗⻣料宜⽤于配制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Ⅲ类再⽣粗⻣料由于品质相对较

差，可能对再⽣⻣料混凝⼟性能带来不利影响，规定⽤于配制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由于Ⅲ

类再⽣粗⻣料吸⽔率等指标相对较⾼，不宜⽤于有抗冻要求的混凝⼟。 Ⅰ 类再⽣细⻣料主要技术性

能已经基本达到常⽤天然砂的品质，但是由于再⽣细⻣料中往往含有⽔泥⽯颗粒或粉末，⽽且⽬前

采⽤再⽣细⻣料配制混凝⼟的应⽤实践相对较少，因此对再⽣细⻣料在混凝⼟中的应⽤⽐再⽣粗⻣

料限制严格⼀些。Ⅲ类再⽣细⻣料由于品质较差，不宜⽤于混凝⼟。

5.2.3~5.2.8 规定了再⽣⻣料混凝⼟除⻣料外的其他原材料的性能指标要求。为控制再⽣⻣料混凝⼟

的质量，其所⽤原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现⾏有关标准。

5.3 再⽣⻣料混凝⼟技术要求

5.3.2 再⽣⻣料混凝⼟⼒学性能试验⽅法按现⾏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学性能试验⽅法标准》GB

50081的规定执⾏。

5.3.3 采⽤边⻓200mm和100mm的⽴⽅体试件测得的强度转换为边⻓150mm的⽴⽅体标准试件时，应

分别乘以1.05和0.95。

5.3.5 表5.3.5参考了上海市地⽅标准《再⽣⻣料混凝⼟应⽤技术规程》DG/TJ08-2018-2007中的数据，

该数据是上海地标编制组基于国内外528组代表性实验数据统计出来的。表5.2.3的取值相⽐于现⾏国

家标准《混凝⼟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都相应有所折减，这是考虑到再⽣⻣料对混凝⼟⼒学性能

的影响，基于试验验证⽽给出的数据。

5.3.6 再⽣⻣料混凝⼟收缩值是借鉴国外已有的再⽣⻣料混凝⼟规程⽽确定的，⻅表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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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6 再⽣⻣料混凝⼟的收缩值修正系数

国家或组织
再⽣粗⻣料取代率

100% 30%

⽐利时 1.50 1.00

RILEM 1.50 1.00

荷兰 1.35~1.55 1.00

5.3.7 由于本标准对⽤于混凝⼟的再⽣⻣料性能指标要求与天然⻣料产品标准要求总体⼀致，有区

别的项⽬也或者是偏于严格 (例如针⽚状含量)，或者是对混凝⼟⼒学性能影响不⼤(指标宽 松于天

然⻣料的项⽬主要是吸⽔率、有害物质含量等，这些指标影响的是混凝⼟耐久性或⻓期性能，这已

在耐久性要求⽅⾯加以 约束)，再⽣⻣料混凝⼟其⼒学性能与常规混凝⼟要求应该⼀致，所 以本标

准对再⽣⻣料混凝⼟的剪切变形模量、泊松⽐的相关规定与GB 50010⼀致。

5.4 再⽣⻣料混凝⼟配合⽐设计

5.4.1 规定了再⽣⻣料混凝⼟配合⽐设计的主要⽬的与任务，与普通混凝⼟基本上是⼀致的。

5.4.3 道路⽤再⽣⻣料混凝⼟配合⽐设计可按本条执⾏。在确定再⽣⻣料混凝⼟的试配强度时，可

由再⽣⻣料混凝⼟的抗折强度与抗压强度之间的关系，即公式5.3.4计算得到抗压强度设计值。路⾯

⼯程⽤再⽣⻣料混凝⼟配合⽐还应考虑满⾜耐磨性能及抗冻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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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料砂浆

6.1 ⼀般规定

6.1.1 根据道路⼯程特点，本章的规定仅针对建筑废弃物再⽣材料⽤于砌筑砂浆和抹灰砂浆。

6.1.2 预拌砂浆在原材料计量、配合⽐控制等⽅⾯均优于现场拌制，因此在砌筑⼯程和抹灰⼯程宜

优先选⽤预拌砌筑砂浆和预拌抹灰砂浆。

6.2 原材料要求

6.2.1~6.2.7 规定了建筑废弃物⽔泥砂浆所⽤原材料的技术要求。

6.3 ⽔泥砂浆技术要求

6.3.3 规定了⽤于有耐腐蚀要求部位时⽔泥砂浆的 ⼩强度等级和 ⼩胶凝材料⽤量。当强度等级

低、特别是胶凝材料⽤量少时，⽔泥砂浆内部存在⼤量孔隙和⽑细孔隙，抗腐蚀性能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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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再⽣材料⽤于基层

7.1 ⼀般规定

7.1.1 道路基层和底基层材料相对于⾯层⽽⾔在⼒学性能等⽅⾯要求要更低些，同时，其对粒料的

需求量更⼤，因此更适合⼤量的应⽤建筑垃圾再⽣材料。

7.2 原材料要求

7.2.2 关于粉煤灰技术要求的规定主要引⽤现⾏⾏业标准《公路路⾯基层施⼯技术细则》JTG/T

F20-2015中的有关规定，主要因为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2008制定年限较

早，且后期未经修订，该规范中未涉及道路基层⽤粉煤灰材料。当粒料受限制时，也可采⽤另⼀组

级配。

7.2.3 对道路基层的天然粗粒料的技术规定主要参照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中的规定。

7.2.4 关于拌合与养⽣⽤⽔技术要求的规定主要引⽤现⾏⾏业标准《公路路⾯基层施⼯技术细则》

JTG/T F20-2015中的有关规定。

7.2.6 对级配砂砾和级配砾⽯的技术规定主要参照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中的规定。

7.2.7 对级配碎⽯和级配碎砾⽯的技术规定主要参照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

中的规定。

7.3 基层材料技术要求

7.3.1 本条给出了不同类型城市道路基层、底基层7d⽆侧限抗压强度的规定值，主要参照现⾏《城镇

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中的规定。

7.3.2 本条主要给出了采⽤不同类型材料时基层、底基层的压实度要求，压实度规定值参照现⾏主

要参照现⾏《城镇道路⼯程施⼯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中的相关规定确定。


